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AI HUNG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偉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21）

有關

與益兆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之框架合作協議

之自願公告

偉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
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益兆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益
兆集團」）與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偉鴻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偉鴻行建
築工程」）訂立框架合作協議（「框架合作協議」），根據框架合作協議，本集團擬
為益兆集團擬發展的新西蘭奧克蘭市區地產項目（「該新西蘭項目」），以每個智
能化停車位四萬元人民幣代價，提供一萬至三萬個智能化停車位及其承建服
務，惟須受實際購買協議或訂單所規限。

益兆集團為一家英屬處女群島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地產發展業務，益兆
集團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亦曾與碧桂園控股有限公司（上市編號：2007）的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合資發展地產項目。因應本集團擬發展的智
能車庫，通過新開發的快速組裝多層臨時停車位技術，在有限的空間內創造大
量存儲空間，以提升該新西蘭項目的質量，因此委託本集團以每個智能化停車
位四萬元人民幣代價，提供一萬至三萬個智能化停車位及其承建服務，惟須受
實際購買協議或訂單所規限。

董事會認為與益兆集團的合作將進一步擴展本集團業務範圍及整體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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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強調，框架合作協議僅載列本公司與益兆集團的初步合作意向，其
不構成任何方的實質權利和義務，並受限於雙方作進一步的正式協議及╱或安
排，且未必會實現。除涉及保密及終止的條款外，框架合作協議並無法律約束
力。如有需要，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相關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刊發進一步公告。

據董事會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益兆集團及其最終實益擁
有人為獨立於且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相關上市規則所界定者）並無關連之
第三方。

董事會謹此強調，雙方未必訂立具體協議，因此未必與益兆集團合作。本公司
股東及投資者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偉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錦鴻先生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錦鴻先生、余銘濠先生、邱恩明先
生及葛林濤先生；非執行董事李俊豪先生及朱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姍桃
絲女士、胡祖杰先生及林至頴先生。


